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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為提升本系學生藝術創作風氣與水準。 

二、舉辦單位： 

指導單位:國立嘉義大學人文藝術學院 

主辦單位:國立嘉義大學視覺藝術學系 

協辦單位:國立嘉義大學視覺藝術學系系學會 

三、參賽規則： 

(1) 本校視覺藝術學系學生大一至大三務必參與，大四自由參加。 

(2) 大一學生至少繳交作品一件，大二至大三學生至少繳交作品二件，可多類送件。 
自入學以後曾在公開徵件美展、比賽中發表展出之作品，最多繳交一件。 

(3) 未繳交作品者，罰勞動服務六小時。 

(4) 徵件作品以原創為主，不得臨摹、抄襲、侵權。若查證屬實，除取消其獲獎資格及
追回已領取獎項外，並公告之。如發生版權問題，由參賽者自行負責。 

(5) 參展作品不符合展覽場所規定時，取消參賽資格。 

(6) 交件時須填妥完整報名資料，否則不予評審。 

(7) 易碎品必須確保作品之安全保護性送件，否則不受理繳件。 

(8) 參展作品須於規定方式、時間、地點繳交。未依規定方式、時間、地點繳
交，恕不受理，並視為未繳交作品。 

(9) 參展者資格為視覺藝術學系大學部全體學生，惟若非視覺藝術學系系學會會員者，
不得領取得獎之獎金。 

(10) 頒獎當天不在現場者，將取消得獎資格，事先依規定請假並附佐證者不在此限。 

四、參賽類別及參賽方式：自行繳交作品於當年度系學會展覽股指定之交件時間、地點，並

填妥完整報名表格。 

規格限制： 

西畫平面創作  限76×52 公分以上 152×104公分以

上視為兩件 

書畫創作 水墨、書法 限60×60 公分以上 90×180公分以

上視為兩件 

立體裝置創作 立體類 長、寬、高各別皆在150公分以內

為限 

 

裝置 另附作品計劃書及場地復原計劃  

版畫創作 版畫 限4開以上 雙全開視為兩

件 

數位藝術創作 平面作品 限 29.7×42.0(A3) 公分以上  

動態影像 片長 5 分鐘為限  

五、展出地點： 

(1) 民雄校區大學館 



六、審查方式： 

初審 繳交原作及作品資料(電子收件)，由本系所專任教師或校外專業人士

組成評審小組。評審採公開投票過半數者得為通過初審，過程公平、

公正、公開。 

整理審查 決審前，由系學會先行審查作品，是否有抄襲、臨摹之情形。將違反

規範之作品移除決審名單，並於系上公版及系學會IG公開通知系上學

生。 

決審 通過初審者繳交裝裱好之原作，由本系所專任教師或校外專業人士

共同組成評審小組。 

不分類選出優選及佳作作品，另自優選作品中選出京桂獎及收藏獎

(收藏獎可從缺)。 

評選過程採論述方式由各評審老師就優選作品之優點進行說明，再

以公開投票方式選出得獎作品。 

(1) 作品結構不穩定或陳列方式有安全顧慮者，均不予受理及展出。 

(2) 通過初審之作品皆須自行完成裝裱或設計成完整展出形式，始得參與決審。 

七、獎勵： 

獎項 選擇標準/名額 獎金 

收藏獎 自優選作品中擇一到兩名 三萬、獎狀乙張 

特優 

(京桂獎) 

自優選作品中擇一到三名 一萬、獎狀乙張 

優選 不分類/總獎項15名 一千五、獎狀乙張 

佳作 不分類/總獎項15名 獎狀乙張 

入選 不分類 獎狀乙張 

新銳獎 自大一中不分類擇一名 一千五、獎狀乙張 

(1) 若經評審討論認為未達水準，獎項可從缺。 
(2) 若優選及佳作作品超過名額，經評審討論仍可斟酌超額給獎。 
(3) 收藏獎由收藏單位自優選作品中進行認定，獎項可從缺。 
(4) 收藏獎、京桂獎之獎金由財團法人京桂藝術基金會贊助提供，如經費不足時獎項及

獎金將縮減或取消，並於當學期系展徵件資訊一併公告。 
(5) 除上述獎項外，依贊助單位意願將不定期增設獎項，如有額外增設獎項或獎金將於

當學期系展徵件資訊一併公告。 

八、注意事項： 

(1).立體造型或有特殊設計展出形式之作品如須指定特定之展示場地，須於布置場地

前先行通知展覽負責人，必要時得附作品計劃書及場地復原計劃，並由展覽股協

調、彙整作品展出場地分配問題。 

(2).退件作品未於規定時間內領回視為作廢。 

(3).參展作品之相關器材由作者自行負責。 

(4).畫框或畫軸等易損壞之作品，請自行包裹完善再交件，否則一概自行負責。 

(5).通過初審之作品經裝裱程序後，會一律由展覽股股員拍照確認作品之狀況，以保

障作者與股員之權利。 

(6).撤展之後，平日三天若不自行領回自我作品，則展覽股不負責保管。 

十.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定時亦同。 


